
法官说法

近日，汽车电商神州买买车推
出的全新产品正式亮相，这款以新
车、准新车0首付为主的产品，让消
费者购车时真正实现了0首付，并
且无保证金、 服务费等额外费用，
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购车门槛，击
穿行业底线。

在目前汽车电商的几大主流平
台中，大部分都是推出超低一成首付
来争夺市场， 而神州买买车推出0首
付，可谓是一把“杀手锏”。

记者登陆神州买买车官网看
到，神州买买车的车型丰富，平台
有千余辆各大品牌的热销车型，包
括宝马3系、大众朗逸、雪佛兰科沃
兹等。 像日产轩逸2018款1.6XV�
CVT尊享版，只需要支付3899元月
供，丰田致炫2016款魅动版，只需
要支付2799元月供。

神州买买车还赠送1年车险
（含交强险、第三方责任险、车损险
等）， 同时包括购置税和上牌照的
手续费。其次，在提车时间上神州
买买车也创下了行业最快记录。用
户在线填写本人身份证、还款银行
卡、信用卡，后台5秒钟反馈信审结
果，3分钟完成审批。

此外， 还款方式也很自由。像
日产轩逸2018款 1.6XV�CVT尊享
版，厂商指导价为13.78万元，用户
每个月还3899元月供。12个月之
后， 可选择展期继续按月还款，也
可以结清尾款，还可以还车不再交
尾款，即可买、可还、可展期。

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彻底0首
付新产品更贴近现在年轻消费群
体全新的生活追求和消费理念，神
州买买车推出的革命性产品举措，
势必将引领汽车电商行业进入真
正0首付时代。

公开资料显示，神州买买车是神
州优车集团旗下的汽车电商平台，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零售模式销
售爆款新车、准新车。 ■袁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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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串通离婚的财产协议可认定无效
离婚没有真假 ，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离婚条件，履行相关程序，就具法律效力

买房时遭遇限购，拆迁想争取更多补偿，被追债想躲，
有人想到通过两口子“假离婚”来实现。“假离婚”真能达到
目的吗？法官提醒，法律上不存在“假离婚”一说，凡是到民
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或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认定为解除婚
姻关系的均系离婚，不要因为要规避政策、逃避风险，拿婚
姻当儿戏，离婚弄假成真，才是真正的风险。（文中人物均
为化名）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晓芳 通讯员 郭朋程

本期主题：假离婚

法官介绍， 从法律上来
说，离婚没有真假，《婚姻法》
明确规定， 男女双方自愿离
婚的，准予离婚。只要符合法
律规定的离婚条件， 履行了
相关程序，就具备法律效力。
除非能够证明《离婚协议》并
非其真实意思表示。

湖南凯威律师事务所李
容律师介绍，实际生活中，一
些人“假离婚”是存在巨大法
律风险的， 比如因为房屋限
购而“假离婚”，离婚后买房

属于个人财产， 不再是夫妻
共同财产。拆迁中“假离婚”
骗取拆迁款如果金额达到一
定数目将涉嫌诈骗犯罪。

“如果协议离婚后发现
协议不公平， 可以在一年内
就财产分割问题向法院请求
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
议。但是法院审理后，如果没
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
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会依
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李容说。

找人借了120万元迟迟不
还，对方起诉到法院后，娄底人
陈军马上与妻子刘欣离婚，房
子归妻子， 讨债的孙某将陈军
与刘欣一同起诉到法院， 请求
法院确认两人离婚时财产协议
无效。近日，娄底中院二审宣判
了该案。

财产转移后离婚

陈军与妻子结婚多年，两
人有个女儿，一家人其乐融融。
陈军有个弟弟陈强是做房地产
生意的， 陈强的四套房子挂在
陈军名下。

2013年， 陈军找当地人孙
志借了120万元， 迟迟未还。
2014年3月，孙志起诉陈军要求
还钱，半个月后，陈军与刘欣协
议离婚，两人名下目前在住的房
子归女方所有，陈军名下另外四
套房子为弟弟所有，女儿由刘欣
抚养，陈军支付抚养费。离婚后
不久，陈军还与他人签下协议，
帮陈强背了20万元债务。

起诉的孙志认为， 陈军两

口子离婚后，一直住在一起，两
人的协议离婚对财产分配不符
合常理， 明显有逃避债务的意
图，并且陈军在欠了他120万元
的前提下， 还帮他人认了20万
元的债务，因此陈军是假离婚，
请求法院判决两人离婚协议财
产约定的部分无效。

离婚时财产分割存恶意串通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陈军与
被告刘欣在原告孙志起诉两人
共同偿还120万元债务后不久就
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在明知拖
欠原告120万元债务且已被提起
诉讼的情况下，陈军还为他人代
偿债务20万元的行为明显不当。
两被告在离婚时关于夫妻共同
财产的分割行为存在恶意串通，
且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故对原告
要求确认两被告《离婚协议书》
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无效的
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后， 两被告
不服上诉，近日，娄底中院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结婚四年后离婚， 两年后
又开始同居， 常德男子李华帮
前妻王玲把转入自己账户的80
万元借给他人， 而当对方还钱
回来时， 李华不愿意再把钱都
给王玲了，两人为此数度争吵，
王玲将李华起诉到法院要回属
于她的钱，而李华则称，当时是
假离婚， 这笔钱应该是两人共
同所有的。近日，常德中院二审
宣判了该案。

别人还前妻的钱被他扣下

李华和王玲在2010年登记
结婚，四年后离婚，期间一直没
有生育。到2016年，两人又开始
同居。同居后，两人金钱往来更
密切。当年11月，王玲把钱借给
朋友，她先后分3次转了80万元
给李华，由他转交。半年后，朋
友将这笔钱连同利息一起还了
回来，但王玲仅收到24万元，余
款均在李华手中， 而李华不愿
意将这笔钱交给王玲。

为此，两人数度争吵，在再
三要不回余款的情况下， 王玲
以不当得利为由， 将李华起诉

到安乡县法院。

法院判决前夫返还56万元

李华称，离婚时赌气，将两
层半的房子都分给了王玲，这样
的财产处理不公平，且王玲此后
答应将房子过户回来，王玲没去
过户才把这56万元扣下。

法院审理后认为，夫妻之间
离婚后， 各自所有的财产属夫或
妻一方个人所有。 双方虽同居生
活，亦不能改变其财产的属性。本
案中，两人虽然曾经系夫妻关系，
但双方已登记离婚， 且离婚时双
方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处理。
因此，王玲所有的银行存款80万
元，应属她的个人财产。此款收回
后，李华理应归还，但只返还24万
元，余款56万元被其据为己有，于
法无据， 法院对王玲要求李华返
还56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 李华向王玲
返还56万元，此款于该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返还。

一审判决后，李华不服，上
诉到常德中院，近日，常德中院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离婚后又同居，把别人还给女方的钱扣下
前妻起诉，他说：我们是假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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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起诉要债后离婚，房子归女方
法院:恶意串通，财产分割协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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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买买车彻底
0首付，击穿行业底线

离婚没有真假

白手起家，身价不菲，经
营的公司生意蒸蒸日上，衡
阳人李某被丈夫告知两口子
都在公司有股份， 这样家庭
财产风险大，要“假离婚”才
能保住财产。 她轻信了丈夫
的哄骗，办理了离婚手续，等
发现上当了才后悔， 她一气
之下起诉前夫要求支付离婚
协议中约定尚未支付的200
万元及利息196.95万元，经
法院依法审理查明案件事实
后，法官向原告释明法律，李
某撤回起诉。

约定的“假离婚”变真离婚

李某与丈夫结婚多年，
2012年，丈夫彭某告诉她，因
为公司股份两口子都有份，
一旦公司有不好的情况，家
里财产会有损失， 要两人假
离婚， 这样股份都在彭某手
中，影响不了李某。李某对此
深信不疑， 在签订离婚协议
后， 与丈夫去民政局办理了
离婚手续。 离婚协议中对夫
妻共有的公司股份、房产、车
辆等进行了分割， 该协议还
约定彭某在两年内向李某支
付人民币550万元，逾期则按
月利率1.5%计算利息。

办理离婚手续后， 彭某
先后给李某支付了买房的首
付款、转让了数百万债权等。

等李某发现双方是真的分
开，不能挽回的时候，她把前
夫起诉到衡东县法院， 认为
前夫还有 200万元本金及
196.95万元利息未付清。

法院:本金利息已清偿完毕

被告彭某在法庭上辩称，
双方当时系协议离婚，不存在
欺诈，离婚后，被告彭某已向原
告李某支付了682.99万元，本
金及利息均已清偿完毕。彭某
向法院提交了相关转账记录。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
年8月8日，原、被告签订离婚
协议， 该协议对双方共同财
产及共同债务进行了分割，
其中约定被告彭某在两年内
向原告支付人民币550万元，
两年内付清， 逾期则按月利
率1.5%计算利息， 协议签订
后， 截止2017年1月25日，被
告通过银行转账、 为原告代
付购房款及债权转让等方式
共 向 原 告 支 付 了 人 民 币
682.99万元， 原告李某未提
供证据证明这些款项不是用
来支付离婚协议约定的应向
其支付550万元及相应利息，
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原、 被告
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或经
济纠纷， 故可认定被告彭某
已将离婚协议中约定的550
万元及利息清偿完毕。

被前夫哄骗“假离婚”
女子状告前夫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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